附件1
 
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等级及收费标准表
	类别
	收费标准
（元/人·月）
	备注

	单人间
	一级
	1100
	使用面积：大于/等于15平方米；
配备：独立卫生间、空调、电视机、24小时热水供应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	
	二级
	900
	使用面积：小于15平方米；
配备：公共卫生间、电视机、风扇、按时热水供应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	双人间
	一级
	850
	使用面积：大于/等于20平方米；
配备：独立卫生间、空调、24小时热水供应、沙发、茶几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	
	二级
	700
	使用面积：少于20平方米；
配备：公共卫生间、风扇、按时热水供应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	三人间
	一级
	680
	使用面积：大于/等于25平方米；
配备：独立卫生间、空调、24小时热水供应、沙发、床头柜。

	
	二级
	580
	使用面积：少于25平方米；
配备：公共卫生间、风扇、按时热水供应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	多人间（四人及四人以上）
	一级
	550
	使用面积：大于/等于30平方米；
配备：独立卫生间、空调、24小时热水供应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	
	二级
	450
	使用面积：少于30平方米；
配备：公共卫生间、风扇、按时热水供应、衣柜、床头柜。


注：1.以上标准为未评定星级公办养老机构最高收费标准，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；
被评为三星级、四星级和五星级的公办养老机构，其最高收费标准可在此基础上相应上调不超过10%、20%和30%。
2.床位费包含室内每人每月20千瓦时电、10立方米水的费用，对超出免费水电用量部分，可按实际支出向自费托养老人或扶养义务人代收。未安装一室一表的，不得向自费托养老人或其家属（监护人）收取超额水电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入住不足一个月的，床位费按实际入住天数计收。

